
附件 1

工程师跨界沙龙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化发展，加速高精尖及未来产业技术攻关与跨界融合，北

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通过

工程师跨界沙龙（以下简称“沙龙”）营造工程开放创新生

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沙龙旨在服务北京市对于高精尖及未来产业的

积极布局和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搭建跨界协作平

台，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提

升北京在全球未来产业中的策源地位。

第三条 沙龙坚持“技术牵引、场景驱动、开放共享、

跨界融合”的原则，推动跨学科、跨行业、跨主体协同创新。

第二章 申报及评审

第四条 沙龙活动根据“公开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

持，追踪问效”的原则确定。

第五条 申报及评审事项

（一）申报：中心根据当年预算进度要求，发布沙龙活

动申报通知。

（二）评审：由中心组织专家进行统一评审。

（三）公告：评审结果将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进



行公告。经公告无异议后，中心与活动承办单位签订任务合

同，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

（四）实施：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申报书和任务合同的

有关要求完成活动举办并提交成果材料；若更改活动举办时

间，需至少提前两周向中心报备。

第三章 职责内容

第六条 中心负责沙龙活动的总体筹划、组织专家评审、

协调和追踪问效等工作。

第七条 沙龙承办单位面向在京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或机构，需具有北京地区注册

的独立法人，不接受个人申报。沙龙承办单位职责如下：

（一）根据承办活动主题拟定活动方案，确定主旨报告

具体内容和高端对话议题等，邀请主题报告人、沙龙参会嘉

宾、专家等；

（二）负责沙龙实施工作，包括落实沙龙地点、负责沙

龙专家、学者邀约及交通安排、做好会场布置、材料发放等

会务保障服务工作；

（三）沙龙主题和内容设计要立足首都意识、对标首善

标准，要注重实效，提高效率，要吸纳不同学科、专业领域

的专家、学者参加，注重吸引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工程师参

加；

（四）梳理沙龙观点和相关建议，形成产业行业或人才

培养等发展建议报告；

（五）每场活动应至少提前一周进行预告，并于活动结



束后 7 天内向中心报送新闻稿件，并附活动现场及相关工作

照片；

（六）及时收集活动速记文稿、新闻稿、音视频资料、

主旨报告幻灯片、相关专家名单及简介等其他成果，形成沙

龙成果报送至中心。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八条 支持经费的来源为北京市财政项目拨款，专项

用于沙龙活动相关工作，承办单位应参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

财务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支持经费

的使用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经费不得转包给第三方机构。

第九条 支持经费的支出范围包括：专家费、劳务费、

活动实施费及其他与活动相关费用等。

第十条 经费不得用于以下支出：

（一）人员福利和个人奖金；

（二）日常办公和业务招待等支出；

（三）土建工程、办公设备设施的维修改造、新增办公

设备支出；

（四）组织、管理和协调等各种管理性费用支出；

（五）罚款、还贷、捐赠、赞助、对外投资；

（六）与沙龙活动无关的其他支出。

第十一条 沙龙活动应为公益性质。承办单位不得向参

会人员另外收取会议注册费、资料费等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承办单位应在合同签订的执行周期内完成规

定的全部工作任务，将拨付的支持经费执行完毕，编制并提



交决算报告。

第五章 监督验收

第十三条 中心对沙龙活动组织及开展情况、经费使用

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承办单位应接受国家及

北京市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鼓励承办单位建立面向结果的追踪问效机制，

配合提供相应材料，用于沙龙活动总结及后续实施的改进。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服务中心

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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